附件2
承诺书

若我单位在宜昌市水质自动监测站更新改造项目采购代理服务项目中中标，在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作出如下承诺：
一、遵循公开、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做好全过程服务；
二、所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有效、合法的；
三、本询价人自愿在服务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工作内容；
四、保证谈判文件不存在低于成本的恶意报价行为；
五、我单位谈判之前已全面了解项目需求，自行承担报价等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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